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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垫江县经济运行情况

垫江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垫江调查队

（2023 年 7 月 28 日）

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市场需求逐步恢复，

生产供给持续增加，经济形势总体向好，经济运行平稳发展。

上半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9.1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同比增长 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6.1 亿元，增长 4.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15 亿元，增长 7.4%；第三产业增加值 118 亿元，

增长 3%。

一、农业生产总体稳定，产品产量平稳增长

上半年，粮食播种面积 10.91 万亩，同比下降 0.43%；产量

1.89 万吨，增长 0.37%。蔬菜播种面积 24.7 万亩，同比增长 3.2%；

产量 52.8 万吨，增长 2.8%。园林水果面积 10.16 万亩，增长 2.7%；

产量 6.13 万吨，增长 12%。

上半年，生猪出栏 36.3 万头，增长 8.7%；生猪存栏 44.9 万

头，增长 2.4%，其中能繁母猪 2.9 万头，下降 8.1%。家禽出栏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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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增长 3.4%；禽蛋产量 11567 吨，同比增长 3%。

二、工业生产有所回落，重点企业支撑有力

1-6 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比 1-5 月

回落 0.9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制

造业增长 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7%。

重点企业态势良好。全县 5 户大中型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16.1%。新兴产业较快增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制造

业产值同比增长 17.6%、18.5%。

三、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向好，建筑规模持续扩大

上半年，全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1%。分领

域看，工业投资增长 17.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9%。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 13.5 亿元，下降 4.3%；第二产业投资 43 亿元，增

长 17.1%；第三产业投资 72.1 亿元，增长 11.1%。三次产业投资

比为 10.5：33.5：56。

上半年，全县注册地总专包企业实现总产值同比增长 12.6%。

四、消费市场稳定恢复，城乡消费同步发展

上半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7.1 亿元，同比增

长 7.9%。限额以上单位中，按经营地分，限额以上城镇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 7.3%，限额以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6.4%；按消费类

型分，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6.6%，限额以上餐费收入增长

9.7%。限额以上批零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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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业态势良好，重点行业持续增长

1-5 月，全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不含三大运营商）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23.3%。其中，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大幅增长 87.4%、

居民服务修理业增长 22.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7.3%、文化

体育娱乐业增长 15.5%、规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增长 10.7%、多

式联运下降 1.4%、软件和技术服务业下降 15.3%。

六、居民消费价格平稳运行，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上半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4%。八大类商品和服

务价格“六涨二降”。其中，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

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

1.4%、2%、0.2%、2%、0.6%、1.4%；居住、交通和通讯价格分

别下降 0.2%、2.7%。

上半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457 元，同比增长

5.7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800 元，增长 4.2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40 元，增长 7.1 %。

附注：

1.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

价计算，为实际增长速度；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按现价计算，为名义

增长速度。

2.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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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计算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

统计范围尽可能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一

是统计单位范围发生变化。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

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

销企业等影响。二是部分企业集团（公司）产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

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团（公司）跨地区重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指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

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取得订单，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

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含增值税），付款可以在网上进行，也可以在网下

进行。公共网络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